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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3HB20

251119

0022

涞源县杨家

庄镇支家庄

村村东青玉

矿业有限公
司，自2020

年以来排放

矿场尾泥至

蓝京沟两侧
山沟内，现

在又倾倒至

河道里面。

保定

市涞

源县

涉及利益
纠纷问题

固废

1.关于“涞源县杨家庄镇支家庄村村东青玉矿业有限公司自 

2020年以来排放矿场尾泥至蓝京沟两侧山沟内”问题属实。经核
查，群众反映的企业涞源青玉矿业有限公司（现由涞源县东冶料

业建材有限公司管理经营），位于涞源县杨家庄镇支家庄村，为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原料为矿山历史遗留的采矿废弃弃渣，主要

经营建筑材料销售等业务。该企业曾经将部分尾泥临时堆存在厂
区后兰荆沟内。2023年12月县自规局对该企业擅自堆放尾泥破坏

林地违法行为，作出限2024年12月底前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并处19980元罚款；2024年8月县生态环境分局对该企业生产期间

擅自在厂区后山沟堆放尾泥违法行罚款10万元，并责令企业停止
违法行为，目前已整改到位。目前，该公司已改变生产方式，不

再产生尾泥，不存在乱堆乱倒尾泥行为。

2.关于“现在又倾倒至河道里面”问题部分属实。该倾倒点位于

杨家庄镇支家庄村附庄冯家庄村北侧，堆存约300吨左右泥土料
。经查，杨家庄镇支家庄村村民为恢复水毁小片地，于 2025年

11月10日至11月11日，自行将育城沟历史积存的泥土运至冯家庄

村北侧，计划用于修复水毁土地并进行耕种，又倾倒泥土问题属

实。经县水利部门现场核查确认，非涞源县东冶料业建材有限公
司倾倒行为，冯家庄村北侧不在涞源县划界河道范围内，倾倒泥

土料至河道里面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根据检测结

果进行合理

处置。

针对企业违法堆放尾

泥行为，目前已处罚

并整改，恢复植被和
林业生产条件到位；

针对村民新倾倒的泥

土，已委托有资质三

方机构进行了取样检
测，根据检测情况进

行合理处置。

未办结 无



5
D3HB20

251119
0037

北陵山村村

东的肠衣加

工厂排废水
到村污水管

道，有异味

。

保定

市满
城区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水

关于“工厂排废水排到村污水管道问题”。该厂安装一套一体式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为10立方米/天，企业废水经预处理后

通过密闭管道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流入满城区众泉污水处理

厂处理。经调取企业废水在线监控数据显示，各项污染物指标稳
定达标排放，经现场检查未发现企业排废水到村污水管道问题。

关于“有异味”问题。该厂生产车间内部能闻到羊肠自带的羊膻

味道，但车间外部、厂区及周边未闻到明显异味。

部分
属实

确保企业达
标排放。

责令企业严格把控原

料质量，在生产时及
时关闭车间隔断门，

避免车间异味外溢。

已办结 无

6
D3HB20

251119
0024

保定市涿州

市义和庄镇

西韦坨村村

南、村北的
主干线上有

生活垃圾和

建筑垃圾。

保定

市涿
州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固废

经核查，该点位是西韦坨村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固定堆放点。因

2025年7月至10月底，西韦坨村委会对全村路网进行规划，产生
了较多建筑垃圾，加之秋后秸秆、树枝增多，导致两个垃圾点位

堆放外溢，垃圾总量约为800立方米。

属实
将垃圾清理
完毕。

西韦坨村委会采取招

标方式聘请相应公司

对该处垃圾进行清

理，目前正在履行招
标程序，12月3日完

成招标，预计12月

10日前清理完成。

未办结 无



7
D3HB20

251119

0025

1.保定市涿

州市林家屯
镇陈当陌村

陈某塑料包

装厂有异味

。2.该村某
村民的无名

工厂生产过

程中烟尘、

异味影响周
边环境。3.

该村村委会

东侧100米

处，李某工
厂从事喷漆

作业时存在

异味污染。

保定

市涿

州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大气

1.经核查，陈某塑料包装厂实际为涿州市宏磊塑料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建有密闭厂房一座，主要污染物为切割过程产生的ABS碎

屑，收集后外售。现场未发现明显异味。

2.经核查，某村民的无名工厂实际为涿州市恒鑫达设备技术有限
公司建有密闭厂房2座，主要污染物为机加工过程产生的一般固

废（废铁屑等）和危险废物（废乳化液等），未发现烟尘污染，

无明显异味。检查发现该企业危废间标志牌不规范，已要求立即

整改。
3.经核查，李某工厂实际为涿州市昊和工业制品有限公司建有密

闭厂房1座，主要污染物为烤箱定型过程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配

套废气治理设施为二级活性炭吸附，治污设施添加足量活性炭，

正常运行。该企业不涉及喷漆工序，现场未发现喷漆设备及痕
迹，无明显异味。

部分

属实

确保企业达

标排放。

目前，涿州市恒鑫达
设备技术有限公司已

按《危险废物识别标

志设置技术规范》制

作危险废物标识牌，
制作完成后张贴。根

据现场检查情况，保

定市生态环境局涿州

市分局执法人员要求
相关企业加强管理，

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

已办结 无


